
证券代码：

000777

证券简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44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以书

面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苏州市珠江路

501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董事邱建刚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

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内容：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一致选举邱建刚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潘启龙先生、陈鉴平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以上人员任期三年，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张宗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由公司总经理提名：

1．

聘任吴辉先生、柳建培先生、彭新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2．

聘任吴辉先生兼任公司总工程师；

3．

聘任袁德钢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

聘任袁德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

2.

聘任陈维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因董事会人员结构调整，董事会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构成调整如下：

(

一

)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邱建刚 副主任委员：潘启龙、陈鉴平

委 员：杨同兴、张宗列、王德忠

(

二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慧浓 副主任委员：刘焕冰

委 员：杨同兴、崔利国、王德忠

(

三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慧浓 副主任委员：杨同兴

委 员：刘焕冰、崔利国、王德忠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邱建刚先生、潘启龙先生、陈鉴平先生、张宗列先生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11

日于《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hinfo.com.cn

）的公司相关公告。

吴 辉

1961

年生，大学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0

年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3

月任苏州阀门厂副厂长、 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起任公司副总

经理。 吴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情形。

柳建培

1970

年生，大学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0

年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003

年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6

年起任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 柳建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彭新英

1966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

年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部经理、装配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

2003

年起任苏州中核苏阀鲍威尔实业有限公

司筹建负责人、总经理，

2004

年起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新英先生

持有公司流通股

11880

股；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的情形。

袁德钢

1954

年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1997

年起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

2008

年

3

月起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 袁德钢先生持有公司流通股

10646

股；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陈 维

1972

年生，大专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师。

1997

年起任苏州市苏州商城有限公司

儿童部经理助理、女装部副经理；

2002

年起任苏州工业园区天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客服部经

理；

2007

年

2

月起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副主任；

2007

年

11

月起兼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8

年

3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部副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陈维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份；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议有关议案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和聘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公司董事会选举和聘任的人员均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发现其中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提名、审议、表决程序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和聘任的人员担任其相应的职务。

独立董事： 王德忠

崔利国

余慧浓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77

证券简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45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以书

面和传真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苏州市金鸡湖新

罗酒店会议室举行。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参加会议的全体监事，均列席了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该次董事会的下列议项和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2.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

《关于聘任公司董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4.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董事会所提议案和所形成的决议均真实、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选举张逸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张逸女士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11

日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站（

http://www.ch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 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0-060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在福建省福州

市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厦

23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位，全部出席，监事、

高管人员列席参加。 会议由董事长刘平山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同意杨峻松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陈传忠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

杨峻松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聘任陈传忠先生为财务总监（陈

传忠先生个人简历附后）。

杨峻松先生在任期间，敬忠职守、兢兢业业为公司做出重大贡献，公司董事会表示衷心

感谢！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杨峻松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期间，敬忠职守、兢兢业业工作。 因其

个人工作调动原因，同意其辞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新财务总监的提名、审核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一致同意公司聘任陈

传忠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经董事会研究，拟在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公司将在募集资

金到账后及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个人简历

陈传忠 男，

1965

年

3

月出生，

1988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

1992

年取得会计师资

格；

2002

年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后于

2003

年获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曾供职于

福建中福集团；

1999

年加入福建华闽集团。

1999

年任福建省华闽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2

年任华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金融财务部副总经理；

2003

年任闽港控股（香港上市代

码：

0181

） 董事；

2004

年任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部负责人；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8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兼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传忠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0－061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0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在福州市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

厦

23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2010

年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3

位，全部出席，

会议由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的林榆监事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 《推选吴晓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个人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吴晓丹，女，

1970

年

7

月出生，毕业于福建师大，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历任福建省中福

房地产发展公司综合部副经理，福建省中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副经理、经理，福建华

闽进出口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现任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惩

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０３

，

１６９

，

１５２

股， 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５１．７８％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９４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

５．１０

元，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

，

９２４

万股。

２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

２００７

］

１８６

号文核准， 公司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网下向询价对

象询价配售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锁定三个月后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３

、除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两个发起人股东以外，其

余发起人股东持有的限售流通股计

４１

，

０７０

，

８４８

股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限售一年，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４

、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规定，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所持有公司限售股数

８１

，

４５５

，

１９２

股中的

３

，

７６５

，

１７７

股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持有。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所持有的

２６

，

７１３

，

９６０

股中的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份被冻结， 尚待办理国

有股划转手续。

５

、公司股票上市后未曾派发股票股利，也未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目前公司总股本

为

１９

，

９２４

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１０８

，

１６９

，

１５２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股东的承诺

根据《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份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就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股东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经核查：上述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锁定承诺，所持限售股份未发生转

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公司回购的情况。

２

、社保基金会因转持所应遵守的承诺

依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第十三条的规定，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

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至本办法颁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股份有限公司转持的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禁售期基础上，

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

基于上述规定， 社保基金会所持有的

３

，

７６５

，

１７７

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后方可上市

流通。 同时，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日后划转给社保基金会的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股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后方可上市流通。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３

，

１６９

，

１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７８％

，其中包括：中

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持有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股，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２５

，

４７９

，

１３７

股。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

７１３

，

９６０ ２５

，

４７９

，

１３７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３

，

７６５

，

１７７

合计

１０８

，

１６９

，

１５２ １０３

，

１６９

，

１５２

注：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

２６

，

７１３

，

９６０

股中的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份被冻结，尚待办理国有股划转手续，本次其可上市流通股份数为

２５

，

４７９

，

１３７

股。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８

，

１６９

，

１５２ １０３

，

１６９

，

１５２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７７

，

６９０

，

０１５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６

，

７１３

，

９６０ ２５

，

４７９

，

１３７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７６５

，

１７７ ３

，

７６５

，

１７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

，

０７０

，

８４８ １０３

，

１６９

，

１５２ １９４

，

２４０

，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同

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实际表决的

监事

３

名。 马炳怀主席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次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预先投入数额经注

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 同

意公司以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并在置换时将从募集资金中划转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进入公司日常经营账户。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实

际表决的董事

９

名。 郑钟南董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出具了 《关于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２００３１

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 其中

２

，

５０８

，

２０６．００

元用于建筑工程及设备费用，

６１

，

０５１

，

２７５．２２

元用于土地及其

他费用。 资金来源全部由“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资金支付。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将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共计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 此外，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

司” 自筹的

８０００

万资本金扣除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额后所余的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自筹资金已列入项目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 公司在本次置换时将从募集资金中划

转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进入公司日常经营账户。 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少于六个

月。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保荐人

出具的核查同意意见，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同意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６５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南洋股份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８６３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４．５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７４２．５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００８．８６３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９

，

７３３．６７７

万元。 以上增发新股发行的募集

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广

会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２００２０

号”《验资报告》。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

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出具了 《关于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２００３１

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全部由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支付，其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预先投入资金

１

建筑工程及设备费用

２

，

５０８

，

２０６．００

２

土地及其他费用

６１

，

０５１

，

２７５．２２

合计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司新能源、 船用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已累计投入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主要系支付项目用地购置及前期勘查设计费用。 由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已投

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设立全资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扣

除上述实际使用金额后余额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公司“南洋电缆（天

津）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账户”），账号为

２１０９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０３９７

。

１０

月

２５

日，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从民生银行

账户划付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入在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国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账号为

４４５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８０１０１４１０５８

。 划转后，民生银行账户余额为

９

，

９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该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将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部

分自筹资金，即建筑工程、设备费用、土地及其他费用共计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此外，由于募集

资金项目实施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自筹的

８０００

万资本金扣除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实际使用额后所余的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自筹资金已列入项目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管理，公司在本次置换时将从募集资金中划转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进入公司日常经营账户。 本

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少于六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的

发展需要，预先投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以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际已使用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并在置换时将从募集资金中划转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进入公司日常经营账户。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

的发展需要，预先投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以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已使用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 并在置换时将从募集资金中划转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进入公司日常经营账户。

四、保荐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同意意见如下：

“经核查，我司认为，南洋股份拟用募投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实际投入的资金和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文件中关于本次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规划一致；同时，预先投入资金

的使用状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以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已使用的自筹资金

６３

，

５５９

，

４８１．２２

元，并在置换时将从募集资金中划转

１６

，

４４０

，

５１８．７８

元进入公司日常经营账户。此外，

南洋股份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经过了必要的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保荐人出具的核查同意意见，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同意意见详见同

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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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次分红预告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生效

,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6

日

,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

1.3057

元

,

已实现的可分配收

益为人民币壹仟肆佰柒拾陆万壹仟零玖拾肆元陆角陆分（

￥14,761,094.66

元）。 根据《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

,

经本基金管理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本公司决定以截止

2010

年

11

月

26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进行本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一次收益分配。 现将收益分配的具

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预案

每

10

份基金份额拟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实际分配金额以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3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6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红利将按

2010

年

12

月

6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

份额。

4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查询或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2

月

8

日。

5

、分红公告日：

2010

年

12

月

6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账户

,2010

年

12

月

8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

2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本基金持有人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本基金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本基金持有人在

2010

年

12

月

2

日之前

(

含

12

月

2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

方式为准。 请本基金持有人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400-700-8001

，

021-

50619688)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

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由于部分本基金持有人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

,

为确保本基金持有人能够

及时准确地收到对账单

,

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本基金持有人核对开户信息

,

若需补充或

更改，请及时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或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相关资料。

七、咨询方式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ffund.com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3

、销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名称：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31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31

层

联系人：李晔

2

）代销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代销券商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

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大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排

名不分先后）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鉴于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旗下的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将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进行分红，为保护现有基金持有人

利益，我公司决定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

日，对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进行数量

限制，即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金额应不超过

500

万元（含），如单日每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超过

500

万元（含），本基金将有权暂不接受。

在本基金限制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正常办理投资者

可以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hf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咨

询本基金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0-42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接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704

号文《关于核准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4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

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根据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晓新

联系电话：

0551-2239888

、

0551-2239985

传真：

0551-2239957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震、戚科仁、

联系电话：

0551-2207365

、

0551-2207983

、

0551-2207867

传真：

0551-2207362

、

0551-2207363

、

0551-2207366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0-00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会议

董事

11

人

,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黎明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规定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

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人同意，

0

人反对，

0

人弃权。

议案的具体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0-002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487

号文核准，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6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4.0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624,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

564,408,368.16

元，较原计划超募

345,498,368.16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

[2010]2－22

号 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连同保荐机

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中德证券

"

）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桥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四方坪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

款如下：

一、上述两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内容如下：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桥支行

公 司 在 银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

专 户

"

）， 账 号 为

431617000018010081985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

8440.836816

万元。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

30

万头规模生态养殖小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期限

12

个月；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期限

3

个

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中德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四方坪支行

公司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731903901810102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

8,11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40

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1,89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29

日，期限

6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中德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德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德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中德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德证券每季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德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毛传武、单晓蔚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德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德证券。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德证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德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德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 同时向公司和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德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其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其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中德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0-016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以书面的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摩恩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程颖女士因个人原因已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向公司申请辞任财务总监

一职。 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张树祥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专项意见认为：张树祥的提名、聘任程序规范，符合《公司章程》、《公

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

任财务总监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9

日

附：张树祥先生简历

张树祥先生，

1966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电脑工程师

职称。

1989

年获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理学学士，

1999

年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管理学硕士。

1989

年

6

月担任东风汽车集团审计部审计员，神龙汽车资金处处长。

2001

年进入上海复旦

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负责公司财务会计管理。

2004

年

10

月起先后受聘于无

锡小天鹅集团营销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深圳广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过公司的制度建设、财务管理、资本运作方

面的工作。 张树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在其他公司兼职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